乐工审办〔2014〕2号
乐山市总工会2014年经审工作要点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乐山高新区工会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、市级系统工会、市属基层工会、市总联系点工会：
2014年，全市工会经审工作总体要求是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工会十六大精神，以《中国工会审计条例》为准则，进一步完善经审监督机制，加大审查审计力度，提高审查审计质量和覆盖率，促进经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工会全局工作。

一、进一步强化审查审计监督

1.以预算执行监督为重点，大力开展绩效审计。通过审计促进支出结构优化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，确保大部分工会经费真正服务于职工群众。以经费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审查审计监督为主线，加强对本级和下一级工会预算编制、预算管理、预算执行以及财务状况的审查审计监督。重点是预算安排是否科学合理和突出了重点，预算执行是否严谨有效，预算调整是否符合规定，财务状况是否良好，核算是否真实，内控制度是否制定、完善健全，执行是否有力等。加强对工会经费计拨的审查审计，确保地税代征、财政代扣工会经费及时足额入库。特别要加大对重大支出项目的决策、审批和支付使用情况的审查审计力度。 

2.加大对“三公经费”的审计力度，严格审查执行厉行节约和反对铺张浪费等相关规定的情况。对违反中央“八项规定”和省委“十项规定”的行为要查深查透，及时发现和纠正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行为。

3.加强对专项资金的审查审计监督，重点是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和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，是否手续完备和核算清晰准确，防止专项资金被截留、挪用和挤占。

4.要切实加强审计成果运用，督促审计整改，严格执行审计通报、审计回访、整改督查等制度办法，对整改不力或者拒不整改的单位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，对严重违规违纪行为要及时通报并移交当地纪检监察等部门，通过严肃惩防机制进一步促进工会系统作风严明，为民务实清廉。

二、扎实推进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

按照规范化建设标准和考核办法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经审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，推动各级经审组织健全工作机构、落实工作人员、完善工作制度、规范审计程序、公开审计结果、创新工作方式，增强审查审计监督实效，更有效地推进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。做好对基层工会经审工作规范化建设工作的督促指导和考核工作，新增A级规范化建设单位有所突破。

三、加强经审干部队伍建设

切实加强经审干部队伍建设，积极做好经审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，努力提升经审干部的业务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。要按照《条例》规定和全总、省总的要求，积极建立以经审组织为主体、经审干部为主力、特邀审计员和社会审计力量为补充、国家审计为指导的经审工作格局，不断推进经审工作创新发展。组织基层经审工作人员以自学为主，集中参加业务培训和交流学习为辅的学习氛围，提高经审干部“五种能力”。

四、主要审计项目及相关工作

1.组织开展对市总本级2013年度经费预算执行情况（决算）的审计工作。在审计的基础上召开经审全委会，对市总本级2013年度财务决算和资产管理情况、2014年度经费预算和2014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审查。 

2.组织开展对市总资产办2013年度“两险”收支情况和市劳动人民文化宫201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审查工作。 

3.组织开展对15个单位2013年度工会经费收支和财务管理情况的审计。具体为：峨眉山市、犍为县、沐川县、马边彝族自治县、峨边彝族自治县等五个县市总工会；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四川盐业总公司乐山分公司、四川嘉华企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、嘉阳集团公司、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川南林业局、乐山市人民医院、乐山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、乐山立事达实业有限公司等十个市属基层工会。

4.开展专项资金检查和工会经费解缴的专项检查。完成市总交办的专项审计和其他临时性审计。

5.及时召开市总经审会全委会，按规定组织经审委员列席市总全委会，承办省总经审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。
乐山市总工会经审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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